
 

 

粤教高函〔2015〕125 号 

 

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广东终身教育 

学分银行建设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 

全省高校、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教育局、省属中职学校及省教

育考试院、省教育研究院： 

《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工作方案》已经广东终身教育

学分银行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全省高校、

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教育局、省属中职学校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工作方案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7月 2日 

 

 

 

广 东 省 教 育 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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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员会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，省教育厅，省民政

厅，省财政厅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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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工作方案 

 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成立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管理委

员会的通知》(粤教高函〔2014〕192 号)要求，为建设面向广东

省全体社会成员，以学习成果认证、积累和转换为主要功能的终

身教育学分银行，促进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沟通，推进广东省终

身教育体系构建与学习型社会形成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建设意义 

建设学分银行是各国应对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

建设的重要举措。建设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，建立学分积累与

转换制度，搭建人才成长的“立交桥”，是我省教育改革和发展的

重要任务，是构建我省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内容。

学分银行的建设，对实现各级各类教育之间沟通和衔接，推进普

通高校、高职院校、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，拓宽终身学习通道，

满足学习者终身学习的多样化需求，促进学习者终身学习，加快

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步伐，助力广东经济社会发

展，具有重要意义。 

二、目标定位 

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（以下简称“学分银行”）是面向广东

省全体社会成员，服务终身学习的省级学分银行。旨在实现各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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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教育之间的沟通和衔接，实现学习成果的认证、积累和转换，

拓宽终身学习通道，搭建人才成长的“立交桥”。 

三、建设原则 

学分银行建设遵循“政府主导，合作共建，定位准确，科学

设计，技术先进，分步建设”的基本原则。 

（一）政府主导。学分银行建设由广东省教育体制改革领导

小组统筹领导和协调，省教育厅主办和管理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、省民政

厅、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协同。 

（二）合作共建。学分银行由政府、高校、专业机构、行业

等各方合作建设。 

（三）定位准确。学分银行是为学习者服务，为高校和教育

机构服务，为构建学习型社会服务的省级终身教育学分银行。 

（四）科学设计。遵循规律，国际接轨，符合实际,与国家

制度相衔接。 

（五）技术先进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，建设学分银行信息管

理平台。 

（六）分步建设。统筹规划，先易后难，分步实施。 

四、管理体制 

（一）领导体制。学分银行由广东省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

统筹领导和协调，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和管理。 

（二）决策机构。学分银行管理委员会是学分银行的决策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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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，负责对学分银行的建设和运行进行指导与决策。 

（三）咨询机构。学分银行专家委员会（下设若干专家工作

组）是学分银行的咨询机构，负责对学分银行的建设与发展提供

咨询意见与建议。 

（四）管理与执行机构。学分银行管理中心是学分银行的管

理与执行机构，具体负责学分银行的建设、管理与运行。学分银

行管理中心挂靠广东开放大学。 

（五）认证（认可）机构。认证（认可）机构由大学质量保

障机构、第三方认证评审机构等构成，负责学习成果的认证和认

可，完善学分银行的质量保障体系。 

（六）运行机制。采用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机制。

学分银行的建设经费由省财政安排。学分银行的运行经费由省财

政拨款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解决。 

五、建设内容 

（一）组织架构建设。包括学分银行管理委员会、学分银行

专家委员会、学分银行管理中心、认证（认可）机构等。 

（二）学习成果框架建设。明确学习成果的等级、类型以及

各级各类学习成果的相互关系。 

（三）标准体系建设。建立学分银行标准体系，研发学习成

果认证通用标准，研发行业能力标准。 

（四）制度体系建设。包括学历教育之间学习成果认证、积

累和转换制度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的学习成果认证、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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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和转换制度，以及质量保障制度建设等。 

（五）信息管理平台建设。包括门户网站、工作平台、服务

平台等，是集信息发布、业务办理、工作管理于一体，实现学习

成果认证、积累和转换的信息管理平台。 

（六）服务体系建设。制订服务体系建设标准，在高校、行

业（企业）和广东开放大学系统建立服务网点。 

六、建设模式 

（一）制度模式采用“框架+标准”模式。 

（二）组织架构建设主要采取行政推动方式。 

（三）顶层设计采取“国际+国内专家团队”相结合的建设方

式，引入专业团队开展顶层设计。 

（四）标准体系建设采取引进和自主开发相结合的方式。由

专业团队研发通用标准；采取引进+开发的方式建设行业标准，

引进成熟的行业标准，以行业咨询委员会和高校为主体开发行业

标准。 

（五）信息管理平台采取招标建设的方式。 

七、建设步骤 

（一）调研与组织架构建设阶段（2014年-2015年上半年） 

1.开展国内外资历架构和学习成果互认、学分银行相关专题

调研 

2．搭建组织架构 

（1）成立学分银行管理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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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成立学分银行专家委员会。 

（3）成立学分银行管理中心。 

（二）顶层设计与基础建设阶段（2015年下半年-2016年上

半年） 

1．顶层设计 

（1）设计学习成果框架。 

（2）制订学习成果的认证、积累、转换制度和管理规则。 

（3）制订各级各类学习成果通用标准说明。 

（4）设计质量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。 

（5）开展证书数据库和学习成果档案库的概要设计，制订

管理和服务规范。 

（6）开展学分银行信息管理平台的概要设计。 

（7）设计学分银行的政策制度环境。 

（8）提出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。 

2．基础建设 

（1）建设标准体系。 

设计标准体系；研发学习成果认证单元通用标准；在试点行

业成立咨询委员会，开展行业能力标准研发。 

（2）建设数据中心。 

（3）建立学习成果档案库。 

（4）建设门户网站。 

（5）开展信息管理平台需求调研及平台功能设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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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试点与平台建设阶段（2016年） 

1.成立行业咨询委员会，研发行业能力标准。 

2.建立认证（认可）机构。 

3.开展学分互认试点。 

4.建设信息管理平台。 

5.出台服务体系建设标准，开展服务体系建设试点。 

（四）运行与维护阶段（2017年-2018年） 

1.面向广东省全体社会成员开放，实现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

沟通和衔接。 

2.根据运行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。 

八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政策保障 

1.省教育厅出台学分银行建设和运行的相关文件，如设立相

关组织机构、学分银行管理办法、高校学生成绩集中导入等文件。 

2.出台《广东省终身学习促进条例》，保障学分银行的运行。 

（二）资金保障 

学分银行建设经费和部分运行经费由省财政安排，保障建设

资金到位。 

 

 

 

 


